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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克奥迪（厦门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 章程修正对照表 

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（2018 年修正）》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经营情况需

要，现拟对《麦克奥迪（厦门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

进行如下 修订： 

一、 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一十条 

原内容： 

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， 包含独立董事二名。 

拟修订为： 

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， 包含独立董事三名。 

二、 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三十条  

原内容: 

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，主要负责对公司内、外部审计的沟通、监督和核查工作。

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两名，并必须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

业人士。 

拟修订为: 

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，主要负责对公司内、外部审计的沟通、监督和核查工作。

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三名，并必须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

业人士。 

三、 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三十一条  

原内容: 

董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，主要负责对拟任公司董事和经理的人选、条件、 标准和程

序提出建议。提名委员会委员由三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应不少于两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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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修订为: 

董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，主要负责对拟任公司董事和经理的人选、条件、 标准和程

序提出建议。提名委员会委员由五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三名。 

四、 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三十二条  

原内容: 

董事会下设薪酬和考核委员会，主要负责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

并进行考核，负责制定、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，对董事会负

责。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委员由三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应不少于两名。 

拟修订为: 

董事会下设薪酬和考核委员会，主要负责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

并进行考核，负责制定、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，对董事会负

责。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委员由五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三名。 

五、 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三十二条后面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，《公司章程》

原各条款序号顺延。新增条款如下： 

第一百三十三条  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，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

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。战略发展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至少

一名。 

 
原章程未涉及条款仍然有效。 

 

 

 

 

麦克奥迪（厦门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 04 月 0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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